投 资 纳 税 入 户 申 请 审 批 表

受理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理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日

	入户申请人姓名
	
	曾用名
	
	出生日期
	  年   月   日
	户口性质
	

	
	
	性别
	
	公民身份号码
	

	婚姻状况
	□有配偶      □未婚     □离婚     □丧偶

	原户籍所在地址
	
	原户籍

派出所
	

	申请入户地址
	
	入户地

派出所
	

	申请类别
	□ 股东     □法人代表或负责人      □个体工商户    □就业个人

	购房、投资、纳税

情况
	购房面积（m2）
	近三年投资金额（万元）
	近三年纳税金额（万元）

	
	
	
	

	文化程度
	□研究生     □大学     □大专     □高中（中专）     □初中     □小学    □无

	技术职称

（技术等级）
	□高级职称       □中级职称       □初级职称      □高级技师   □技师     

□高级技术等级   □中级技术等级   □其他          □无

	行业结构
	□电力、煤气及水电生产和供应业    □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    □采掘业     □建筑业

□交通运输、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     □批发和零售业          □房地产业   □教育

□信息传输、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   □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   □金融业     □制造业

□科学研究、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 □住宿和餐饮业          □农林牧渔业

□水利、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   □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 □国际组织

□卫生、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     □文化、体育和娱乐业    □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随

迁

家

属
	姓名
	称谓
	性别
	出生年月日
	公民身份号码
	内附证件名称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声  明
	本人保证申请人无双重户口、无境外身份或居留权；保证此表所填写的内容正确无误，所提交的证明材料真实合法。如有虚假，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责任。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日

	派

出

所

意

见
	辖区民警调查意见
	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  月    日

	
	派出所

领导意见
	签名（盖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  月    日


	公安分局意见
	承办人意 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
  年     月    日

	
	领导

意见
	              签名（盖公章）：

年     月    日

	市

公安局意见
	承办人意 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
 年     月    日

	
	副科长意见
	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	科

长

意

见


	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
	领导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签名（盖公章）：

  年     月    日

	审批结果

（由发准迁证部门填写）
	□同  意

□不同意
	准迁证号码
	

	
	
	发准迁证时间
	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说

明
	1．请在此表相应□内划“√”。

2. 此表必须用墨水笔或签字笔填写。字体要端正，不得涂改。

3. 申请人填写姓名、性别、出生日期，须按户口簿填写，不能弄虚作假。

4．申请人交表时，须附上有关证明材料和申请报告，不得伪造证明。

5．表中内容与申请人申请入户类别不相关的，不必填写。

6. 审批单位如已经简化了审批程序，按实际情况填写。


